
交通事業人員得否轉任一般公務人員 
轉載自銓敘部臉書：111.2.25

壹、相關法規：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3 條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

三、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

敘辦法第 2、5 條

四、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

提敘辦法第 2~4 條

五、銓敘部 80 年 1 月 3 日 80 台華法一字第 0505883

號函

六、銓敘部 87 年 9 月 11 日 87 台法二字第 1627391

號函

七、銓敘部 92 年 5 月 9 日部銓三字第 0922227482

號函

八、銓敘部 83 年 7 月 28 日 83 台華審四字第 1020510

號書函：

本部 80 台華審四字第 0655036 號函釋略以：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各級資位考試及格資

格，依考選部 70 選一字第 1693 號函略以：『高員

級考試為相當於高考之乙等特考，員級考試為相當

於普考之丙等特考，佐級考試為低於普考之丁等特

考。』……」，故士級資位考試及格資格，因無相

當之特考可資對照，尚無法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取得

行政機關（包括交通行政機關）職務之任用資格。

九、交通行政機關一覽表。

貳、簡圖： 

SkyMan 人事補給站（https://www.skyman.url.tw/） 

（如第二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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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政院所屬⾦融保險事業機構雇員升等考試」等各類升等升資考試
及格⼈員，不得以其所具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資格逕⾏擔任或調任⼀般⾏
政機關相當官等職務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

公務⼈員任⽤法第9條第1項第1款及第15條第1款
發文字號：

銓敘部87 年9 ⽉11 ⽇87 台法⼆字第1627391 號函

法規釋例內容：
⼀、各類升等升資考試規則之適⽤對象，均為現職⼈員，即是類考試性質屬封閉性之現職⼈員內升制考試，因
此，應是類考試及格⼈員均非公務⼈員任⽤法（以下簡稱任⽤法）第9 條第1 項第1 款所稱之「依法考試及格⼈
員」。應各類升等升資考試規則所舉⾏之考試及格⼈員，亦非任⽤法第15 條所稱之「升官等考試及格⼈員」。且
依各升等升資考試規則規定，應各該考試及格⼈員僅取得其升等升資範圍之任⽤資格，尚無是類⼈員得以其升等
升資考試及格資格取得⼀般⾏政機關相當官等職務之任⽤資格規定。故應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員，均無法以
各該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資格逕⾏擔任或調任⼀般⾏政機關相當官等職務。
⼆、基於應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員，無法以該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資格逕⾏擔任或調任⼀般⾏政機關相當官等
職務，故應「關務⼈員升等考試」及格⼈員，僅得以其「依法銓敘合格」資格，適⽤任⽤法有關調任規定調任⼀
般⾏政機關「同官等」職務，尚無法以該升等考試及格資格逕⾏擔任或調任⼀般⾏政機關相當官等職務。本部84
年1 ⽉6 ⽇84 台中甄⼀字第1072350 號函釋「……應83 年關務⼈員升等考試及格⼈員，且前於關稅機關經審定合
格實授者，得以其銓敘合格之資格配合考試等級依上開公務⼈員任⽤法之規定調任⼀般⾏政機關相當官等職
務。……」中「配合考試等級」等語，應予刪除。另應特種考試關務⼈員考試及格依法受「特考特⽤、限制轉
調」⼈員，嗣再應「關務⼈員升等考試」及格，雖其係依相關任⽤法規審定「合格實授」⼈員，惟基於「特考特
⽤」原則，並無本部前開84 台中甄⼀字第1072350 號函釋之適⽤。
三、茲以應各類升等升資考試及格⼈員，既無法以該升等升資考試及格資格逕⾏擔任或調任⼀般⾏政機關相當官
等職務，本部歷次關於應「⾏政院所屬⾦融保險事業機構雇員升等考試」及格⼈員，得以其所具前開考試及格資
格逕⾏取得⼀般⾏政機關相當官等職務任⽤資格之函釋，⾃即⽇起停⽌適⽤（以派令⽣效⽇期及實際到職⽇期均
在本函釋發文之⽇期前或後為認定基準），以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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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標示




